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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784.833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10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规模为2,784.8337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1,670.9337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1,113.9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时间及网址：

1、2022年7月4日（周一）9:00-12:00
全景网：http://rs.p5w.net
2、2022年7月4日（周一）14:00-17:00
中国证券报·中证网：http://www.cs.com.cn/roadshow
二、参加人员：
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询，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日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科瑞”或“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１１１５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
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５００．００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３７５．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战略投资者承
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２１０．８３７８万股 ， 占发行总量的
８．４３％，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１６４．１６２２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６５１．６６２２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２．１５％；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６３７．５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７．８５％。最终网下、网
上发行合计数量为２，２８９．１６２２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
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５５．５３元 ／股。
根据《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成都
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３，９５４．５５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
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２２８．９５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４２２．７１２２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６２．１５％；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８６６．４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３７．８５％。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３４３６８９６％。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Ｔ＋２日）及时履
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
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到
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０．５０％。 配售对象的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０．５０％（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
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
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
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
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
股型资产管理产品（以下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
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
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
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２０２２年７月４日（Ｔ＋３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
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将按
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
所有投资者通过银河证券网下投资者报备系统签署的 《网下投资者承诺函》，网
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
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
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 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
号抽签阶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
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有效报价网
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 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 《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 及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
则》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
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

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
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
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按

承诺参与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参与本
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有效。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投资者
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银河源汇投
资有限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
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 ５５，５３０，０００．００ － ５５，５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

银河金汇思
科瑞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１，１０８，３７８ ４．４３ ６１，５４８，２３０．３４ ３０７，７４１．１５ ６１，８５５，９７１．４９ １２

合计 ２，１０８，３７８ ８．４３ １１７，０７８，２３０．３４ ３０７，７４１．１５ １１７，３８５，９７１．４９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Ｔ＋１日）

上午在上海市静安区凤阳路６６０号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会议室主持了思科瑞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
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１４１３，６４１３，２０４３
末“５”位数 ７２８１０，９７８１０，４７８１０，２２８１０
末“６”位数 ５３８９０７，０３８９０７，６３２０８４
末“７”位数 ２２５８０６６，４２５８０６６，６２５８０６６，８２５８０６６，０２５８０６６，２５６８３５７
末“８”位数 ２１５０３１６３，３７４３７１３６，１９１８５２７０，２５７７１１２１，２４２８４２５５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思科瑞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
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１７，３２９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思
科瑞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２０２１〕７６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１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上证发 〔２０２１〕７７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２１３号）、《注册制
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２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
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９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
行公告》披露的２３７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５，４４４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
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２，９１４，６６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的比例 获配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１，５０１，０００ ５１．５０％ ９，８６９，０３３ ６９．３７％ ０．０６５７４９７２％
Ｂ类投资者 １９，５５０ ０．６７％ １０６，７１２ ０．７５％ ０．０５４５８４１４％
Ｃ类投资者 １，３９４，１１０ ４７．８３％ ４，２５１，３７７ ２９．８８％ ０．０３０４９５２８％

合计 ２，９１４，６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２２７，１２２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零股７９９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

售给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华泰柏瑞景气汇选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
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４日（Ｔ＋３日）上午在上海市静

安区凤阳路６６０号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会议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
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５日（Ｔ＋４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金融时报》和经济参考网上披露的《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
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

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投行销售总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０９２９０２８、０１０－８０９２９０２９

发行人：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

深圳市智立方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深圳市智立方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立方”、“发行人”

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747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
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1,023.5691万股， 发行价格为72.33元/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1,023.5500万
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9.9981%，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500股的
余股191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根据《深圳市智立方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6月30日（T+1
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主持了深圳市智立方自
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
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
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2745
末“5”位数 54188 04188
末“6”位数 216551 416551 616551 816551 016551
末“7”位数 2980216 7980216 3514933

末“8”位数 35184719 55184719 75184719 95184719 15184719
87275955 39252110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20,471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深圳
市智立方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2022年7月1日（T+2日）公告的《深圳
市智立方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
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
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7月1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
缴款通知。

发行人：深圳市智立方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日

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亦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１，６６６．６７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６４７号文予以注册决定。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
券 ”或“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中亦科技 ”，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２０８”。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的方式 ，全
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６６６．６７万股，发行价格为４６．０６元 ／股。 其中，网上发行１，６６６．６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９９．９９８８％，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５００股的余股２００股由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负责包销。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９日（Ｔ＋２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６，５９７，３９９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７６４，４７６，１９７．９４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６９，１０１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３，１８２，７９２．０６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 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为６９，１０１股，未达深市新股
网上申购单元５００股的余股为２００股，两者合计为６９，３０１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最
终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６９，３０１股，包销金额为３，１９２，００４．０６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股份数量占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０．４２％。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募集资金
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
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５１、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５２
联系人：中信建投证券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北京中亦安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并根据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本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屈三才作为征集人就公司二〇二二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审议的公司 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其他政府部门未对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
报告书》（以下简称“本报告书”）所述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任何意见，对本报告书
的内容不负有任何责任，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一、征集人声明
本人屈三才作为征集人，按照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就公司二〇二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中审议的 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征集股东委托投票权而制作并签署本报告
书，保证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单独和连带的法律责任；保证不会利用本次征集委托投票权从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
欺诈活动。

本次征集委托投票权行动以无偿方式公开进行，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或网站上公告。
本次征集行动完全基于征集人作为独立董事的职责，所发布信息未有虚假、误导性陈述。 本报
告书的履行不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公司内部制度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产生冲突。

二、公司基本情况及本次征集事项
1、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Chengdu� Kanghong� Pharmaceutical� Group� Co.,� Ltd
（3）设立日期：1996 年 10 月 3 日
（4）注册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蜀西路 108 号
（5）股票上市时间： 2015 年 6 月 26 日
（6）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7）股票简称：康弘药业
（8）股票代码：002773
（9）法定代表人：柯尊洪
（10）董事会秘书：钟建军
（11）公司办公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蜀西路 108 号
（12）邮政编码：610037
（13）联系电话：028-87502055
（14）传真：028-87513956
（15）互联网地址：www.cnkh.com
（16）电子信箱：khdm@cnkh.com
2、征集事项
由征集人针对二〇二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审议的以下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委

托投票权：
（1）《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考核实施管理办法＞的议案》；
（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 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三、本次股东大会基本情况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〇二二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2-049）。

四、征集人基本情况
1、本次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征集人为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屈三才，其基本情况如下：
屈三才先生，中国国籍，1974 年 2 月生，硕士，法学专业。 2011 年至今，任上海锦天城（重

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2016 年 9 月至今，任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屈三才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也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征集人目前未因证券违法行为受到处罚， 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
裁。

3、征集人与其主要直系亲属未就本公司股权有关事项达成任何协议或安排；其作为公司
独立董事，与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以及与本次征集事项之间
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

五、征集人对征集事项的投票
征集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出席了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并且对《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考核实施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
授权人士全权办理 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投了赞成票。

六、征集方案
征集人依据中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本次征

集委托投票权方案，其具体内容如下：
1、征集对象：截至 2022 年 7 月 13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股东。
2、征集时间： 2022� 年 7 月 13 日至 7 月 14 日期间（每日上午 09:00-11:30，下午 13:30-17:

00）。
3、 征集方式： 采用公开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发布公告进行委托投票权征集行动。
4、征集程序和步骤
（1）按本报告书附件确定的格式和内容逐项填写独立董事征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以

下简称“授权委托书”）。
（2）向征集人委托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提交本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本次

征集委托投票权由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签收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
①委托投票股东为法人股东的，其应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授权

委托书原件、股东账户卡复印件；法人股东按本条规定提供的所有文件应由法定代表人逐页签
字并加盖股东单位公章；

②委托投票股东为个人股东的，其应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股东账户
卡复印件；

③授权委托书为股东授权他人签署的，该授权委托书应当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将公证书连
同授权委托书原件一并提交； 由股东本人或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不需要公
证。

（3）委托投票股东按上述第（2）点要求备妥相关文件后，应在征集时间内将授权委托书及
相关文件采取专人送达或挂号信函或特快专递方式并按本报告书指定地址送达； 采取专人送
达、挂号信或特快专递方式的，收到时间以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收到时间为准。

委托投票股东送达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的指定地址和收件人为：
收件人： 钟建军
联系地址： 成都市金牛区蜀西路 108 号
邮政编码：610037
联系电话：028-87502055
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注明委托投票股东的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并在显著位

置标明“独立董事征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4） 由公司聘请的二〇二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将对法人

股东和自然人股东提交的前述所列示的文件进行形式审核。 经审核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将由
见证律师提交征集人。

5、委托投票股东提交文件送达后，经审核全部满足以下条件的授权委托将被确认为有效：
（1）已按本报告书征集程序要求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送达指定地点；

（2）在征集时间内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
（3）股东已按本报告书附件规定格式填写并签署授权委托书，且授权内容明确，提交相关

文件完整、有效；
（4）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与股东名册记载内容相符。
6、股东将其对征集事项投票权重复授权委托给征集人，但其授权内容不相同的，股东最后

一次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无法判断签署时间的，以最后收到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
7、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后，股东可以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8、经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出现下列情形的，征集人可以按照以下办法处理：
（1）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后，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

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2）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以外的其他人登记并出席会议，且在现场会

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的， 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
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3）股东应在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对征集事项的投票指示，并在同意、反对、弃权中
选其一项，选择超过一项或未选择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授权委托无效。

特此公告
征集人 ：屈三才

2022 年 6 月 30 日
附件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公司作为委托人确认， 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前已认真阅读了征集人为本次征集

委托投票权制作并公告的《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
告书》 全文、《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〇二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及其他相关文件，对本次征集委托投票权等相关情况已充分了解。

在现场会议报到登记之前， 本人 / 本公司有权随时按独立董事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确
定的程序撤回本授权委托书项下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或对本授权委托书内容进行修改。

本人 / 本公司作为授权委托人， 兹授权委托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屈
三才作为本人 / 本公司的代理人出席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二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委托书指示对以下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本人 / 本公司对本次征集委托投票权事项的投票意见：
序号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考核实施管理办法＞的议
案》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 2022 年股票
增值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注：此委托书表决符号为“○”，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项选择赞成、反
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画圈，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超过一项或未选择的，则视为授权委
托人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签署日期：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二〇二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注：个人股东由委托人本人签字，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公章并同时由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字）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

议案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出席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认真审核了全部议案。基于
审慎、客观、独立的判断，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一、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对《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

《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且本次调整已取得股东大会
授权，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对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
行调整。

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
1、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日

为 2022 年 7 月 11 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以及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2、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
条件，符合《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激励对象的主
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股票期权的情形，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规定的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条件已成就。

4、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5、本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事宜经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通过，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6、公司本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激励机制，增强

公司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
展，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日为 2022 年 7 月 11 日，
并同意向 2 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合计 12.00 万份，行权价格为 14.97 元 / 份。

三、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独立意见
1、未发现公司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的情

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的主体资格。
2、公司 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为对公司未
来经营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外籍核心员工（不包括独立董事、 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激励对象不存在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
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不存在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
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不存在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
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具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情形。 激励对象均符合
《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激励对象的主体
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制定、审议程序和内容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各激励对象股票增值权的
授予安排、行权安排（包括授予额度、授予日期、行权价格、等待期、行权期、行权条件等事项）未
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4、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5、公司实施 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激励

机制，有利于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实施 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并同意将《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鉴于 2022 年股票增值
权激励计划的设计并不涉及专业事项，我们认为公司可以不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对 2022 年股票
增值权激励计划发表意见。

四、关于 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设定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的独立意见
公司股票增值权的考核指标的设立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基本规定。 公司股票增值

权考核指标分为两个层次，分别为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和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公司层面以净利润作为业绩考核指标，净利润指标是公司盈利能力及成长性的最终体现，

能够树立较好地资本市场形象。 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所设定的考核指标科学、合理，充
分考虑了当前经营状况及未来战略发展规划等综合因素。

除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之外，公司还设置了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个人考核指标
能够对激励对象的工作绩效做出较为准确、全面的综合评价，公司将根据激励对象前一年度绩
效考核确定激励对象是否满足股票增值权行权条件以及实际可行权的股票增值权数量。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考核指标制定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及
可操作性。一方面，有利于充分调动激励对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公司核心队伍的建设；另
一方面， 对激励对象起到良好的约束作用， 为公司未来经营战略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坚实保
障。 我们同意将《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考核实施管理办法》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 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 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 ：
张 强 屈三才 张 宇

202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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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6 月 25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 本次监事会应
到监事 3 名， 实到监事 3 名，3 名监事均以现场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龚
文贤主持。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现场投票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将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的行权价格由 22.28 元 / 股调整为 22.18 元 /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二、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
权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授
予条件，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主体资格合
法、 有效。 公司本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符合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公司确定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日、行权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的相关规定。
截至目前，《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获授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
已经成就。

综上， 监事会同意以 2022 年 7 月 11 日为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 2 名激励对象授予合计
12.00 万份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14.97 元 /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公告》。

三、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会议审议《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相关议案的程序和决策合法、有效；《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内容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将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 同时，鉴于 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设计并不涉及专业事项，我们认为公
司可以不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对 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发表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的《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摘
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

励计划考核实施管理办法＞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会议审议《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考核实施管理办

法》相关议案的程序和决策合法、有效；公司《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考核实施管理办法》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能确保本激励计划的顺利进行，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
全公司激励机制，建立股东与公司员工之间的利益共享与约束机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考核实施管理办法》。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审议通过《关于核实公司＜2022 年股票增值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经对拟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初步审核后，监事会认为：
（1）列入公司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如

下情形：
①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

禁入措施；
④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

的激励对象条件， 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监
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未
参与本激励计划。

综上所述，本列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激励
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公司将在召开股东大会前，通过公司网站或其他途径，在公司内部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

职务，公示期不少于 10 天。 监事会将于股东大会审议本激励计划前 5 日披露对激励对象名单
的审核意见及其公示情况的说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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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3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2年 6月 25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向所有董事
发出。 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八名，实到董事八名，会议由董事长柯尊洪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董事会秘
书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及通讯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生物新药研究院的议案》。
为加快创新药物研发、加速生物新药研发项目的推进，董事会同意公司设立生物新药研究院。
二、会议以 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

权价格的议案》。 关联董事柯尊洪、钟建荣、柯潇、殷劲群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及股东大会的授权，结合公司 2021 年度

利润分配的情况， 董事会同意将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22.28 元
/股调整为 22.18元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调整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于 2022年 7月 1日披露在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 会议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
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及股东大会的
授权， 董事会认为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 确定授予日为
2022年 7月 11日，向 2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合计 12.00万份，行权价格为 14.97元 /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公告》。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于 2022年 7月 1日披露在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会议以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有效调动外籍核心员工的积极
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被激励对象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
展，在充分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按照收益与贡献对等原则，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2022年股票增值权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的《2022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于 2022年 7月 1日披露在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考

核实施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保证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2022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考核实施管理办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考核实施管理办法》。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于 2022年 7月 1日披露在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

士全权办理 2022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 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高效、顺利地进行，公司董事会特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在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的情况下，全权办理 2022 年股票
增值权激励计划有关事宜，具体授权事项如下：

（1）授权董事会确定 2022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2）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派息等事

宜时，按照 2022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股票增值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3）授权董事会在股票增值权授予完成前，将激励对象放弃的股票增值权（如有）直接调减或在各

激励对象之间进行分配和调整；
（4） 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增值权并办理授予股票增值权所必

需的全部事宜；
（5）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行权条件进行审查确认，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权利授予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行使；
（6）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行权及办理激励对象行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7）授权董事会办理未行权的股票增值权的等待、注销等相关事宜；
（8）授权董事会决定 2022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

行权资格，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增值权，办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增值权的继
承事宜，终止本激励计划；

（9）授权董事会对公司 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进行管理和调整，在与本激励计划的条款一
致的前提下制定或修改该计划的管理和实施规定。但如果法律、法规或相关监管机构要求该等修改需
得到股东大会或 /和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则董事会的该等修改必须得到相应的批准；

（10）授权董事会实施 2022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执
行、修改、终止任何与 2022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有关的协议，委任律师等中介机构，向有关政府、机
构办理相关手续，做出其认为与 2022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有关的必须、恰当或合适的所有行为，但
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11）上述向董事会授权的期限与 2022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有效期一致。
上述授权事项，除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规范性文件、《2022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草案）》或《公司章程》有明确规定需由董事会决议通过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可由董事长或其授权的适
当人士代表董事会直接行使。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于 2022年 7月 1日披露在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二〇二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定于 2022年 7 月 18 日（周一）下午 14：00 在成都市高新西区西芯大道 1 号成都新希

望高新皇冠假日酒店召开二〇二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
及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召开二〇二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